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

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上会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铭利达 股票代码 30126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德诚 张后发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罗马先威西路5号 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罗马先威西路5号

传真 0769-89195658 0769-89195658

电话 0769-89195695 0769-89195695

电子信箱 ir@minglidagroup.com ir@minglidagrou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专业从事精密结构件及模具的设计、研发、生产及销售，以产品研发、模具设计和

工艺设计与创新为核心，以精密压铸、精密注塑、型材加工和五金冲压技术为基础，为国内

外优质客户提供多类型、一站式的精密结构件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各类精密结构件和模具。 公司精密结构件产品种类较多，从成型材

料划分，主要包括精密金属结构件和精密塑胶结构件；从生产工艺划分，主要包括精密压铸

结构件、精密注塑结构件和型材冲压结构件。 公司精密压铸结构件主要包括各类产品金属

外壳、支架、内部支撑结构、汽车轻量化部件等，相关产品强度较高、密封性及耐腐蚀性能较

好；精密注塑结构件包括各类产品外壳、支架等一般类精密注塑结构件以及电线组件，其中

电线组件主要应用于光伏领域，具有热量损失少、气密性良好等特点；型材冲压结构件包括

各类散热器、散热片产品，按照主要工艺的不同可以细分为型材结构件及冲压结构件，但部

分产品存在同时应用型材切削、五金冲压上述两种工艺的情形。

模具则是精密结构件产品生产的基础工艺装备，是指在外力作用下，将金属或非金属

材料制成特定形状及大小零部件的工具。 根据加工对象不同，模具可分为金属模具和塑料

模具。

公司深耕精密结构件制造行业十余年，多年来坚持以客户服务为导向，先后获得了海

康威视的 “最佳服务奖” 、“最佳交付奖” ，SMA的 “金石伙伴奖” 以及Venture的

“Partnership� Excellence� Award（合作卓越奖）” 。 公司及子公司凭借多年积累的行业

经验和先进的生产制造能力， 获得了多项由相关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颁发的荣誉及奖项。

公司2018年被广东省科学技术厅认定为“广东省精密模具铸造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报告期内连续入围广东省制造业协会及广东省发展和改革研究院评选的 “广东省制造业

企业500强” 名单；子公司广东铭利达2018年被中国铸造协会授予“第三届中国铸造行业

排头兵企业” 荣誉称号，2019年被中国铸造协会评选为“第二届中国铸造行业压铸件生产

企业综合实力50强” ，2020年入围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第二批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名

单。

公司拥有完善的精密结构件产品谱系，涵盖了精密压铸、精密注塑以及型材冲压等多

种成型方式，精密结构件产品广泛应用于光伏、安防、汽车以及消费电子等多个领域。 公司

在各应用领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优质客户资源： 在光伏领域， 公司客户包括SolarEdge、

SMA、Tesla、阳光电源等行业领先公司；在安防领域，公司客户包括海康威视、华为、Axis、

Bosch等国内外知名企业； 在汽车领域， 公司客户包括比亚迪、 北汽新能源、 宁德时代、

Grammer等国内外知名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厂商；在消费电子领域，公司的客户包括Intel、

NEC、Honeywell、飞毛腿集团等。

报告期内，公司的盈利主要来自于为客户提供精密结构件及模具销售收入及对应成本

费用之间的差额。通过产品研发、模具设计以及工艺设计及创新以满足客户对结构件功能、

精密度、稳定性以及外观等各方面需求，是公司实现盈利的重要途径。公司主要通过采购铝

锭、塑胶粒、铝挤压材等原材料，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采用精密压铸、型材加工、五金冲压

以及精密注塑等不同生产工艺，生产精密结构件产品，以直销方式销售给客户。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年末 2020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年末

总资产 2,143,291,951.83 1,624,839,557.33 31.91% 1,543,638,66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97,903,953.92 645,024,827.24 23.70% 483,984,963.58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年

营业收入 1,837,744,543.64 1,516,493,458.93 21.18% 1,360,932,975.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182,074.62 170,635,967.12 -13.16% 95,878,36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8,692,235.38 125,502,859.63 10.51% 81,105,290.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3,198,889.62 296,113,188.72 -61.77% 113,028,723.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47 -12.77% 0.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0.47 -12.77% 0.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61% 30.36% -9.75% 21.2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70,349,075.56 398,769,532.39 477,162,964.03 591,462,97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003,215.85 25,911,582.66 43,863,042.98 47,404,23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044,677.82 24,212,068.09 40,806,292.87 43,629,196.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20,711.53 46,651,802.12 -43,591,867.80 108,818,243.7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

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19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9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

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1�年度，公司完成营业收入1,837,744,543.64元，较上年度增加321,251,084.71

元，增幅为 21.18%；实现净利润 148,182,074.62元，较上年度减少22,453,892.50�元，增

幅-13.16%；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8,692,

235.38元，较上年度增加13,189,375.75�元，增幅10.51%。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

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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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无法表

示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变更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聚龙 股票代码 30020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洪莎 邹允

办公地址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中路308号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中路308号

传真 0412-2538311 0412-2538311

电话 0412-2538288 0412-2538288

电子信箱 julong_hs@julong.cc zy041@julong.cc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21年，公司继续顺应央行政策导向，致力于通过发挥自身高端设备制造技术优势以

及对人民银行、商业银行业务流程需求的深刻理解，发挥公司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多年来积

累的渠道口碑和品牌优势，继续积极地由高端金融电子产品制造商向金融一体化服务商转

型，以”银企现金服务合作+非现场监管数字化” 为框架，以商业银行现金服务第三方机构

总外包为基础，实现清分、押运、寄存、配送等第三方机构“一站式” 集成服务，持续推进区

域现金处理中心试点推广；

公司借助在 《人民币现金机具鉴别能力技术规范》 金融行业标准（JR/T�

0154-2017）实施后新的招标采购中较高的入围中标率，继续深挖市场，努力提升市场占

有率，受《人民币现金机具鉴别能力技术规范》三年过渡期集中更换结束的影响，本年度机

具硬件类销售出现周期性的下降，面对此情况，管理层除了继续深挖市场潜力外，坚持结合

人总行银办发（2019）178号文件“关于开展区域现金处理中心的试点工作的通知” 的要

求及人总行银货金（2019）152号文件“关于印发《区域现金处理中心建设业务规范及技

术要求》的通知” 的要求，继续货币金融服务平台综合解决方案的完善和推广，为人民银

行、商业银行提供基于商业银行网点、后台金库、自助银行、人民银行等金融机构业务需求

的信息化、智能化金融服务解决方案。

（1）报告期内，公司区域现钞流通管理第三方运营服务业务继续稳步推进。 其中南通

市29家银行业机构、500多个网点的包括人民币清分、配给、调拨、库房管理、ATM清机加

钞及其它扩展业务全部入驻中心，并顺利通过了春节高峰期的压力运行和一年多的耐久性

运行，以实际工作验证了该模式的先进性和可行性。真正突破了人民银行、各级商业银行的

传统流程壁垒，有效推动了现金调拨的优化与整合，实现了现金运营由独立分散到集约化

作业方式的转变。真正实现一站式服务，被人总行评价为目前所有试点地区速度最快、业务

最全、推进最好的模式，已经完成人民银行总行的验收和挂牌工作；同时，南通下辖的海安

分中心也建设完成，包括运营主体合资公司的成立，系统的建设及当地金融机构的进驻工

作。 有效地探索了区域现金处理中心在县域的推广模式。 鞍山区域处理中心在全部30家商

业银行现金处理业务完全进驻的基础上，不断增加新的业务进驻，目前已经有十多家商业

银行的寄库和ATM业务进驻心，同时鞍山中心的分中心———岫岩中心也正式运营，鞍山中

心的业务快速增长。 公司在湖北黄石的区域中心也已经完成运营主体注册、场地规划和建

设、设备安装调试，目前代理行已经进驻并正式开展业务，将在2022年完成其它商业银行

的进驻。除上述区域外，公司在其他地区，如辽宁、江苏、湖北、福建、山东、贵州、江西、河南、

青海等地的区域现金处理中心的推进工作也在稳步进行，并取得积极的进展。

（2）公司积极拓展基于现钞流通管理的创新金融服务业务，公司目前在全国金融服务

外包运营中心项目共111个，同时已在22个省的116个城市搭建了【同城易兑】现金服务平

台，7个省级监管平台，报告期内，全国系统设备接入总计2,686台，总交易笔数61.33万笔，

总交易金额5,089.12万元。网点预约兑换完成8,596笔，总兑换金额6,122.6万元。全国共6,

670个网点，通过同城易兑实现预约。预约兑换完成27,734笔，兑换总金额1.15亿元。报告期

内，货币反假线下培训开展813场次，42,253人次。线上培训5万多人次。同时为21个省级行

政区、113个市级行政区、136家金融机构近三万人次开展反假培训测评工作。

（3） “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央行印发《关于加强疫情防控期间现金使用安全的指导

意见》，要求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和商业银行，按照分类管理的思路，根据各地疫情采取差异

化防控措施，切实保障现金使用安全。对疫情防控重点地区回笼现金，采取紫外线或者高温

等消毒，存放14天以上再投放市场，对于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现金消毒以后，要求存放7天

以上再投放市场。 疫情期间及疫情结束后，流通中人民币的消毒杀菌将成为未来人民币流

通环节的长期需求。 公司作为国家金融安全及系统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结合自身现钞

处理设备功能，2020年成功设计开发了纸币消杀模块， 在现有纸币处理设备例如清分机、

点钞机、自助柜员机等设备上增加消毒环节，在清点过程中对纸币进行单张消毒，以解决消

毒杀菌问题。 该模块内置于点钞机、清分机中。 采用食品级高效消毒剂，无毒、无害、安全环

保，可在对纸币进行清分、鉴别的过程中，同时完成对纸币的杀菌、消毒，从而实现流通人民

币的逐张消毒，降低人民币使用者感染风险。 公司研发的纸币消杀设备消杀效果经有关资

质机构检测结果显示， 经过公司消杀设备的样币大肠杆菌和金色葡萄球菌杀灭数值均＞

3.00，达到《消毒技术规范》（2002年版）消毒合格要求，对新型冠状病毒能够进行有效杀

灭。 目前，该项目产品已经投放多地市场试用。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元

2021年末

2020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9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634,405,

403.33

2,268,869,

406.19

2,617,832,

118.12

-37.57%

2,179,311,

286.95

2,253,050,

843.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198,421,

839.66

1,620,029,

565.35

1,611,747,

736.61

-25.64%

1,621,857,

660.21

1,626,042,

081.50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330,181,

036.78

565,862,

626.19

565,862,

626.19

-41.65%

669,007,

432.45

669,007,

43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12,612,

610.65

47,742,

538.30

36,552,

945.03

-1,228.81%

37,896,

860.72

41,034,

867.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4,349,

682.77

41,752,

013.95

30,562,

420.68

-637.75%

-42,904,

819.36

-39,766,

812.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0,553,

488.60

221,283,

718.81

221,283,

718.81

-118.33%

51,622,

363.77

51,622,

363.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509 0.0869 0.0665 -1,229.17% 0.0690 0.07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509 0.0869 0.0665 -1,229.17% 0.0690 0.07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36% 2.92% 2.25% -31.61% 2.34% 2.53%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1、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财政部于2018年12月7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

的通知》（财会（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要求，本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

执行新租赁准则。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

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況。

2、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1）关于违规担保及资金占用事项的追溯重述

①聚龙公司以子公司聚龙自助和聚龙融创的36,100.00万元的定期存单为实际控制人

控制的关联公司集佳绿色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2021年4月7日，贷款银行在未取得

聚龙自助和聚龙融创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聚龙自助和聚龙融创在该行的 36,100.00万元

定期存单解付， 并将解付后的资金35,596.79万元强行划转至该行用于归还集佳绿色建筑

科技有限公司在该行的到期贷款本息。聚龙公司管理层估计聚龙公司将就上述债务履行代

偿义务，就此事项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追溯重述2020年12月31日财务报表，确认预计负

债355,967,883.89元，并相应确认对实际控制人的其他应收款355,967,883.89元，按照所

处组合及账龄计提坏账准备7,119,357.68元，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1,021,917.54元，所得

税费用-1,021,917.54元。

②聚龙公司在2020年末将通过调试币领用及供应商转款形成的资金占用余额确认对

控股股东的其他应收款16,405.51万元，确认应收利息1,603.66万元，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

内容如下：

在2018年末将通过调试币占用公司资金的利息112.96万元确认对控股股东的其他应

收款，并确认利息收入及应交税费，同时，按照所处组合及阶段计提坏账准备并确认递延所

得税资产；

在2019年末将通过调试币占用公司的资金4,910.00万元、 通过供应商转款占用公司

资金6,955.51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556.47万元，确认对控股股东的其他应收款，并确认相

应利息收入及应交税费，同时，按照所处组合及阶段计提坏账准备并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2）关于其他事项的追溯重述

因计算错误追溯重述2020年12月31日财务报表，调增2020年12月31日少数股东权益

1,276,656.78元，调减2020年12月31日未分配利润1,276,656.78元。

因分类错误追溯重述2020年12月31日财务报表，调增2020年12月31日其他非流动资

产16,512,848.55元，调减2020年12月31日合同资产16,512,848.55元。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9,488,095.26 88,930,781.19 94,866,505.22 66,895,65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62,587.77 13,200,418.40 -8,919,756.97 -425,155,859.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82,670.47 -15,072,142.39 -9,094,036.17 -147,266,174.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7,999,341.97 -107,743,766.36 122,651,714.79 62,537,904.9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

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24,323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2,122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柳永诠

境内自然

人

21.42% 117,730,896 88,621,572 质押

117,730,

896

安吉聚龙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92% 59,980,812 0 质押 50,074,002

周素芹

境内自然

人

5.20% 28,598,200 0 质押 28,598,200

张奈

境内自然

人

1.77% 9,720,000 7,290,000 质押 9,720,000

寿稚岗

境内自然

人

1.64% 9,008,200 0

孙虹

境内自然

人

0.65% 3,577,600 0

李清海

境内自然

人

0.58% 3,205,000 0

陈楠楠

境内自然

人

0.46% 2,509,331 0

陈荣升

境内自然

人

0.40% 2,181,965 0

王文宝

境内自然

人

0.39% 2,152,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10名股东中，柳永诠先生与周素芹女士系母子关系，柳永诠先生与张奈女士系夫妻

关系，周素芹女士系安吉聚龙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东。 除上述关联关系，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根据聚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聚龙股份” ）于2022年4月29日披露的

《2021年年度报告》和《2021年度审计报告》，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中兴华” ）对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触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第10.3.10

条第（三）项“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的

规定，公司股票将可能被终止上市。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带持

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持续经营重

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敬请投资

者注意阅读。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天龙 股票代码 30002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项新周 卢胜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经济开发区华城路

318号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经济开发区华城路

318号

传真 0519-82330395 0519-82330395

电话 0519-82686000 0519-82686000

电子信箱 wenxinyulyw@163.com lusheng@hstl.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发展方向为新能源电站的投资、新能源EPC工程、电站运维及新能

源设备销售等业务。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元

2021年末

2020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9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319,298,

837.95

220,807,

920.85

208,126,

848.43

53.42%

97,306,

531.79

93,100,

47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4,295,

316.08

14,568,

173.68

18,069,

235.00

-20.89%

43,622,

575.37

49,697,

980.13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317,170,

709.83

112,525,

653.50

121,460,

775.28

161.13%

7,186,

793.43

7,186,

79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590,

481.97

-31,787,

169.55

-32,007,

337.08

85.66%

-75,436,

264.22

-75,218,

88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443,

104.77

-19,382,

543.33

-19,602,

710.86

46.73%

-41,091,

881.16

-39,834,

197.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5,207,

219.23

-27,509,

988.42

-27,509,

988.42

44.72%

-11,354,

957.87

-11,354,

957.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30 -0.1589 -0.1600 85.63% -0.3772 -0.37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29 -0.1589 -0.1600 85.69% -0.3772 -0.37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98% -107.08% -104.32% 72.22% -90.56% -89.11%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1、关于股份支付事项前期会计的差错更正

在2020年度，公司制定了股权激励计划，计划如下：

（1）第一批归属股票数量为授予股票总量的5%，等待期为2020年12月21日至2021年

12月20日，业绩考核目标为2020年营业收入不低于10,000万元。

（2）第二批归属股票数量为授予股票总量的45%，等待期为2020年12月21日至2022

年12月20日， 业绩考核目标为2021年营业收入不低于30,000万元且净利润不低于3,000

万元。

（3）第三批归属股票数量为授予股票总量的50%，等待期为2020年12月21日至2023

年12月20日， 业绩考核目标为2022年营业收入不低于45,000万元且净利润不低于4,500

万元。

在2020年末，公司预计未来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中梁玉庆会离职，其获授数量为

17万股，截止2020年12月31日，已过等待时间为11天。 因此，公司在2020年度依据：每人期

权数*2020年期末估计以后期间行权人数*授予日期的公允价值*已过的等待期时长/整个

等待期时长=（12780000-170000）*6.12*11/(365*3)=775,255.89元。 因此，在2020年度，

公司确认管理费用和资本公积775,255.89元。

由于未考虑分批授予股票属于多个互相独立的股权激励计划，应当确认的成本及权益

金额为：

（1）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应该为授予日的股票收盘价格5.23元减去授予价格2.96元

=2.27元；

（2）核心技术中梁玉庆预计会离职，其获授数量确认为25万股；

（3） 第一批股权激励计划应确认的费用=� 2.27* （12780000-250000）*5%*11/365�

=42,859.47元；

（4） 第二批股权激励计划应确认的费用=� 2.27* （12780000-250000）*45%*11/

（365*2） =192,867.60元；

（5） 第三个股权激励计划应确认的费用=� 2.27* （12780000-250000）*50%*11/

（365*3） =142,864.89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企业账面应确认资本公积和对应的管理费用378,591.95元；应

当通过前期会计差错更正追溯调减2020年度管理费用396,663.94元， 调减资本公积396,

663.94元。

2、关于收入成本跨期的差错更正

对于部分2020年度新能源电站施工项目和新能源电站运维项目， 对于已完成工程施

工并获得工程结算单或已履约执行的运维工作，调整2020年度合并财务数据如下：调增主

营业务收入8,935,121.78元、 调增主营业务成本8,730,440.27元、 调增应收账款522,

169.42元、调减存货8,997,181.92元、调减合同负债8,442,509.12元、调减应付账款266,

741.65、调增应交税费29,556.76元。

3、关于职工薪酬跨期的差错更正

由于公司以前年度均为次月核算上月工资，在年度终了未将当期12月的工资进行暂估

核算，导致职工薪酬成本跨期，通过前期会计差错更正追溯调整如下：

（1）追溯调整2020年度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数据如下：合并财务报表调增应付职工薪

酬1,244,211.76元、调增营业成本239,323.18元、调增销售费用9,638.82元、调增管理费用

584,689.19元；母公司财务报表调增应付职工薪酬883,506.49元、调增销售费用9,638.82

元、调增管理费用463,307.10元；

（2）追溯调整2019年度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数据如下：合并财务报表调增应付职工薪

酬410,560.57元、调减营业成本44,945.43元、调增销售费用34,679.88元、调减管理费用

207,117.88元；母公司财务报表调增应付职工薪酬410,560.57元、调减营业成本44,945.43

元、调增销售费用34,679.88元、调减管理费用207,117.88元；

（3）追溯调整2018年度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数据如下：合并财务报表调增应付职工薪

酬627,944.00元、调增营业成本32,843.61元、调减销售费用21,808.22元、调减管理费用

326,228.59元；母公司财务报表调增应付职工薪酬627,944.00元、调增营业成本32,843.61

元、调减销售费用21,808.22元、调减管理费用326,228.59元；

4、关于前期发出商品已符合收入确认的差错更正

2012年7月22日， 本公司与内蒙古锋威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签订 《设备采购及供应协

议》，协议销售多晶硅铸锭炉21台，单价222.80万元、直拉式硅单晶炉55台，单价127.25万

元、合同总价款11,677.55万元。 2012年8月1日，内蒙古锋威光伏科技有限公司通过银行承

兑汇票的方式支付合同预付款1,000.00万元。 2013年1月7日，公司将多晶硅铸锭炉21台交

付给内蒙古锋威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并得到对方签收。 2014年6月11日，公司与内蒙古锋威

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设备采购及供应协议补充协议（二）》，协议约定根据实际情况，

合同采购数量调整为多晶硅铸锭炉5台，单价调整为200.00万元，采购方已支付的1000万

元作为该5台设备的货款。 另外已发货至采购方的16台多晶硅铸锭炉，于本变更协议签订

日五日内由采购方负责运输送至供应方，运费由采购方承担。 公司自查清理前期财务数据

时，发现该交易已经满足收入确认条件，应当通过前期会计差错更正追溯调整如下：

（1）追溯调整2020年度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数据如下：合并财务报表调减存货4,206,

059.92元、调减合同负债10,000,000.00元、调增应交税费1,265,486.72元、调增未分配利

润4,528,453.36元； 母公司财务报表调增调减存货4,206,059.92元、 调减合同负债10,

000,000.00元、调增应交税费1,265,486.72元、调增未分配利润4,528,453.36元；

（2）追溯调整2019年度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数据如下：合并财务报表调减存货4,206,

059.92元、调减预收账款10,000,000.00元、调增应交税费1,265,486.72元、调增未分配利

润4,528,453.36元； 母公司财务报表调增调减存货4,206,059.92元、 调减预收账款10,

000,000.00元、调增应交税费1,265,486.72元、调增未分配利润4,528,453.36元；

（2）追溯调整2018年度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数据如下：合并财务报表调减存货4,206,

059.92元、调减预收账款10,000,000.00元、调增应交税费1,265,486.72元、调增未分配利

润4,528,453.36元； 母公司财务报表调增调减存货4,206,059.92元、 调减预收账款10,

000,000.00元、调增应交税费1,265,486.72元、调增未分配利润4,528,453.36元；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9,461,266.14 25,272,812.28 26,403,779.14 236,032,85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18,945.89 -14,179,981.25 -10,667,516.63 27,675,96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05,794.85 -14,295,234.67 -10,741,424.43 17,599,349.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048,267.75 -31,224,623.02 -21,666,164.07 3,635,300.1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

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9,90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8,912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大有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自然

人

12.80% 25,598,494 0

常州诺亚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自然

人

11.89% 23,788,606 0 冻结 23,788,606

徐开东

境内自然

人

2.98% 5,967,010 0

冯金生

境内自然

人

2.52% 5,043,292 0 冻结 5,043,292

苏喜

境内自然

人

2.26% 4,516,749 0

李国风

境内自然

人

2.15% 4,302,958 0

孙渝

境内自然

人

1.76% 3,512,000 0

李勤

境内自然

人

1.22% 2,430,000 0

魏凤英

境内自然

人

1.01% 2,022,106 0

黄长军 0.96% 1,928,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2021年度审计报告，公司不

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第10.3.10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任一情形，且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12月修订）》规定的其他需要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符合申请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

示的条件。 公司已经向深交所提交了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能否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

审核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如公司此次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经深交所审核同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第

9.4条第（六）项规定，公司股票仍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

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108,000,000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5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联盛化学 股票代码 30121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正英

办公地址

浙江省临海市临海头门港新区东海第三

大道9号

传真 0576-85589838

电话 0576-88313288-8555

电子信箱 lshx@realsunchem.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产品及用途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是ABL、E2、CPMK、GBL、HDO和IPA等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以及化工产品的贸易业务。 其中，ABL和E2为公司的最主要产品，系公司收入主要来源。

主要产品用途如下：

主要产品 产品性质 用途

ABL

一种无色透明的液体，

有酯类气味， 可溶于有

机溶剂

ABL是一种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主要用于制备维生素B1、叶绿素类药品的中

间体，还可用于抗心绞痛药物延心痛、对精神分裂症有良好效果的抗精神病药物

利培酮嘧啶和帕潘立酮的原料；同时也是杀菌剂丙硫菌唑产品生产的主要原料，

用途十分广泛。

公司生产的ABL主要应用于下游农药用原料、维生素B1产品及医药。

E2

一种白色或微黄色结晶

性粉末

E2是抗艾滋病毒的特效药物依法韦仑的中间体。 依法韦仑是由美国Merck公司

研制且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鉴定，并于1999年2月在美国首次

上市，对HIV病毒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依法韦仑与其他药物组成复合剂，是目前

应用最为广泛的、也是最为有效的抗艾滋病毒的药物之一。

公司生产的E2主要应用于下游抗艾滋病类药物的生产。

CPMK

一种无色透明液体，高

度易燃

CPMK在医药方面，主要用于合成环丙乙炔，环丙乙炔是抗艾滋病药依法韦仑和

伊尔雷敏的中间体；在农药方面主要用于杀菌剂嘧菌环胺和环唑醇的合成。

公司生产的CPMK主要应用于下游抗艾滋病类药物的生产。

GBL

一种无色油状液体，有

芳香气味

国内市场中的GBL作为工业溶剂、稀释剂、固化剂等，常用于制造a-吡咯烷酮、

NMP、聚乙烯吡咯烷酮、α-乙酰基-γ-丁内酯等。 在石油工业用于吸收炔烃的

溶剂，芳烃、醇类和环状醚的萃取剂、润滑油添加剂；医药工业用作麻醉剂及镇静

药治疗癫痫、脑出血和高血压，用作维生素原料中间体，X射线造影剂，合成抗菌

新药环丙沙星和干扰素等； 合成纤维工业则用于丙烯腈纤维的纺丝溶剂和凝固

溶剂，尼龙纤维的抗静电剂；合成树脂工业用作聚丙烯、聚氯乙烯、聚苯乙烯的溶

剂，聚氟乙烯的分散剂，多种树脂的染色改性剂、抗氧化剂、增塑剂等；另外，还可

以用于合成杀虫剂、除草剂中间体、电池和电容器的电解液、饲料添加剂等。

公司生产的GBL主要用于ABL产品的生产。

HDO

液体，可溶于水，具有优

良的去污、分散、乳化、

增溶性能。

HDO多应用于彩色喷墨打印机的油墨、 高级化妆品以及医药行业的合成原料

中。 在油墨中的应用中，HDO可以作为打印机中喷墨打印墨水的原料，将其添加

到油墨中，可以得到更均匀且耐臭氧性、光泽性优异的油墨；在化妆品产品的生

产中，可作为人体所接触的防腐剂使用，具有杀菌和保湿的功效，同时不对人的

身体健康方面产生负面作用；同时，HDO还可广泛用于化工原料、高级涂料、高

级胶水、粘结剂等产品中，也是有机合成中间体，可制造1,2-己二酸和氨基醇等

下游产品。

公司生产的HDO主要应用于下游化妆品产品的生产。

IPA 一种无色透明液体

IPA作为化工原料，可生产甲基异丁基酮、二异丁基酮、异丙胺、异丙醚、异丙基

氯化物以及脂肪酸异丙酯和氯代脂肪酸异丙酯等；IPA可作为工业溶剂， 用途

广，能和水自由混合，对亲油性物质的溶解力比乙醇强；IPA是生产洗手液和酒

精湿巾的主要消毒剂之一。 IPA广泛应用于高科技产业（IC、TFT-LCD、LED及

PV）之清洗过程，去除水分及Particle效果显著。

公司生产的IPA主要作为消毒剂、化工溶剂等用途。

（二）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是2021年度精细化工百强企业，精细化工企业生产的产品种类众多，各产品的具

体功能差异较大，同时同类产品由于所处生产环节的不同，其质量和毛利也存在较大差异，

所以精细化工企业竞争力的比较主要体现在具体产品上。

公司自成立以来坚持走科技创新发展道路，积极进行自主研发，不断改进主要产品生

产工艺，使公司产品的技术工艺和产品质量在国内外均位于前列，公司设有专门的外贸业

务团队负责海外客户的开拓、营销以及售后等工作。 公司主要产品如ABL、E2等，在国内同

行业公司中，生产规模大，产品质量高，商业信誉佳，与全球化工巨头拜耳集团、劳仑斯科

研、赫特罗科研、拉力斯印度等下游客户建立了稳定的供应关系，能长期高效满足客户的需

求。报告期内公司核心产品的客户众多，优质客户资源提升了公司的市场地位，树立了良好

的市场信用和品牌优势。

同时，公司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公司通过连续化、循环化生产工艺，能够降

低生产成本、减少污染物排放，并不断提升生产的安全性、节能性，满足客户及政策监管等

方面的要求。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年末 2020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年末

总资产 876,682,063.24 735,394,998.95 19.21% 518,669,097.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25,575,774.53 338,514,778.12 25.72% 255,589,194.62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年

营业收入 833,013,848.92 679,726,962.61 22.55% 545,730,14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520,742.84 97,742,469.12 -9.43% 58,524,49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3,403,244.26 92,550,566.84 -9.88% 59,803,698.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0,777,134.66 103,832,805.03 74.10% 72,466,336.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9 1.21 -9.92% 0.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9 1.21 -9.92% 0.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17% 32.90% -9.73% 23.3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04,962,316.07 232,005,244.43 152,030,165.32 244,016,123.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048,240.80 29,993,583.84 11,280,252.26 18,198,665.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625,626.76 29,440,704.81 10,003,097.39 17,333,815.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293,393.97 -3,127,842.80 123,632,050.71 25,979,532.7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

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4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4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联盛化学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0.37% 57,000,000 57,000,000

台州市高盛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17% 5,000,000 5,000,000

牟建宇

境内自然

人

12.35% 10,000,000 10,000,000

俞快

境内自然

人

11.11% 9,000,000 9,000,000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牟建宇与俞快为母女关系，持有联盛集团94%的股份，担任联盛集团的执行董事，持有台州

高投22%的股份，担任台州高投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俞快持有联盛集团6%的股份，担任联盛

集团的监事，持有台州高投10%的股份。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